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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13          证券简称：新宁物流          公告编号：2025-037 

河南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一、 担保情况概述 

河南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并于 2024年 5月 21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4 年度担保额度预

计的议案》，同意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0,000 万元，担

保额度有效期为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批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2024 年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上述担保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及相关公告。 

二、担保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新宁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新

宁”）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武汉分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4,000 万元，期限自 2025 年 5 月 20 日起一年。

公司作为保证人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并与平安银行武汉分行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担保金额不超过 2,000万元。本次担保事项在

上述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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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本次担保前，公司对武汉新宁的担保余额为 0万元，新增本次担保后，

公司对武汉新宁的担保余额为 2,000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余额

未超过担保总额度。 

三、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武汉新宁物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0705157122 

成立日期：2013年 6月 7日 

注册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三路 777 号 A 塔楼 7 层 701、

702室（自贸区武汉片区） 

法定代表人：朱杰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保税仓库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普通货物仓储

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

装卸搬运,包装服务,运输货物打包服务,报关业务,报检业务,国内货物运

输代理,供应链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采购代理服务,办公设备耗材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

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权结构：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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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科目 2025 年 3月 31日/2025 年 1-3 月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 

资产总额 88,196,116.27  77,926,180.62  

负债总额 36,246,604.32  41,024,638.07  

净资产 51,949,511.95  36,901,542.55  

营业收入 31,056,591.91  137,003,049.56  

利润总额 16,194,744.30  26,620,292.23  

净利润 14,805,972.43  23,390,977.11  

注：2025年 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经查询信息，武汉新宁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四、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债权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乙方（保证人）：河南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保证甲方与武汉新宁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称“债务人”）合同的

履行，确保债务人与甲方间一系列债务的按时足额清偿，乙方愿作为保证

人向甲方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1.担保形式： 

（1）本合同项下乙方向甲方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且保证方式为连

带责任保证。 

（2） 无论甲方对被担保债务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

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且不论该等担保系由债务人还是第三方提供），

甲方均有权直接要求乙方依照本合同的约定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

任，而无需先行要求其他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乙方确认和同意甲方有权

在各项担保中自主选择实现担保的顺序与金额。无论债权人过去、现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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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是否已经、将要或可能放弃、变更、减免债务人自身的或任何第三方

过去、现在或将来已经、将要或可能提供的任何抵押权、质权或保证或其

他任何形式的担保，也无论被担保债务的还款来源是否发生变更、或其他

担保物（无论是债务人还是第三方所提供）是否发生灭失、毁损等减损价

值的相关情形，乙方均不得主张保证责任的减轻或免除，甲方仍有权直接

要求乙方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全部连带保证责任。 

2.被担保主合同： 

本合同项下被担保主合同为： 

甲方（作为债权人）与上述债务人在债权确定期间内因业务办理而签

署的一系列合同或债权债务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各类授信额度合同及/或

各具体授信业务合同及/或其他债权债务文件，下同）；以及甲方与债务

人签署的合同编号为平银武交银四部综字 20250520 第 001 号的综合授信

额度合同，以及前述文件的任何后续修订、补充或变更。 

3. 最高债权额 

（1）最高债权额为债权确定期间内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

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实现债权的费用之和。其中债务最高本金余额为等值（折合）人民币

（大写）贰仟万整；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主合同的

约定计算，并计算至债务还清之日止；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告

费、送达费、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

保全费、强制执行费等。 

（2）只要主合同项下债务未完全清偿，甲方即有权要求乙方就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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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在前款担保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 

（3）人民币以外的币种汇率按各具体业务实际发生时甲方公布的外

汇牌价折算。 

4. 保证期间 

（1）保证期间为从本合同生效日（2025 年 5 月 20 日）起至主合同

项下具体授信（为免疑义，具体授信的种类包括贷款及/或主合同项下的

任何其他的银行授信品种，以下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授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顺延至展期期间届满之日后三年；若主合同项下

存在不止一项授信种类的，每一授信品种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2）为免疑义，若主合同为贷款类合同的，其约定的贷款（或融资）

期限到期（包括提前到期的情形）之日视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主合同为

银行承兑类合同的，甲方实际对外付款之日视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主合

同为开立担保类协议的，甲方对外履行担保义务之日视为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主合同为开立信用证类协议的，则甲方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之日视为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的，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

期（包括提前到期的情形）之日视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3）保证期间，甲方依法将其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乙方谨此同意

在原保证的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且前述转让无需通知保证人。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 2025 年 5 月 20 日，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已审批通过的担

保额度合计为 40,000万元，占公司 2024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99.11%，实

际担保余额为 2,000 万元，占公司 2024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9.96%。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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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及子公司无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担保情况，亦无为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

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特此公告。 

 

 

河南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5月 21日 


